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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葆伟：科学技术与伦理责任

科技与伦理产生矛盾是必然的 

    为什么必须学会用新的方法来思考呢？因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相互关系发生了新的深刻的变化。 

    1、科技成为强势力量，存在排拒伦理的倾向。经过整整50年，科学技术又有了迅速的巨大发展，尤其是信息科技

和生命科技。当今，谁也无法否认现代科技已广泛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最重要的社会活动和社会

力量之一。“知识经济”的提出和成长便是令人信服的例证。“知识就是力量”，培根的这一名言已化为活生生的现

实。这种状况，有力地推动着伦理观念的变革。比如，网络的出现和普及，唤醒了人们的参与意识、平等意识；人类

基因组的解码，使人们更加注重基因隐私和歧视。这一面无疑应充分肯定，也是学界讨论较多的。不过，还有往往容

易被忽视的另一面，即排拒伦理的倾向。现代科技出于其强势地位，似乎伦理道德等其他文化都要以它为标准，跟随

它甚至服从它。最典型的，莫过于“凡技术上能够做到的就应该去做”的所谓“技术至上命令”。在“克隆人”之争

中，也有人搬出“技术至上命令”，认为伦理根本不是科学的对手，不可能阻挡科学进步的步伐，顶多只是设置一点

障碍。当然，多数人并不这样极端，但觉得伦理规范“碍手碍脚”，担心影响科学发展的恐占相当比例。 

    2、科技负面效应显现，需要伦理规范。培根在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同时，还在《新大西岛》中描绘了一幅科

技铸就的人间天堂胜景。在那里，“所罗门研究所”的贤人们运用科学技术，使人人都过着富足且健康幸福的生活。

长期以来，我们像新大西岛的公民那样普遍相信，科学技术酿出的尽是有益于人的琼浆玉液，只有造福人类的一面而

不会有危害人类的另一面。近几十年的诸多事件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击破了新大西岛的乌托邦。现在，“科学技术是一

把双刃剑”广为流传。这一说法很形象，易于被公众记住和接受。从我个人来说，更欣赏波普尔引证过的一句话：

“科学进展是悲喜交集的福音，很少例外。”这意味着，科学技术总体上是福音，其正面的有利于人类的效应是主要

的基本面。但同时，只要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就不可避免地既有喜的造福人类的一面，又有悲的危害人类

的另一面。祈求科技只有积极的正面效应，而没有消极的负面效应，是不现实的。信息科技的发展和普及使信息交往

快捷了、透明了；同时，个人隐私的空间也缩小了，受到侵犯的可能性提升了。同样，克隆技术、基因技术的发展和

应用，使我们有可能治愈许多疑难杂症，重组出有各种优异性状的动植物，但也可能引发基因歧视，制造出威胁人类

的“超级生命”，或者把人本身变成产品、商品。 

    既然科技的负面效应显现出来了，伦理当然要出来扮演重要的角色，以规范科技更好地为人类造福，并防止和减小

其负面效应。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基因重组技术的开拓者之一、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保尔·伯格就敏锐地觉察到，

有可能重组出抗抗生素的“超级细菌”，从而危害人类。于是他果断建议暂停基因重组实验，制订确保基因重组安全

的规范。90年代启动的人类基因组计划也明确规定，必须同时进行相关的伦理、法律和社会影响研究。这些科学史上

从未有过的事例启示我们，科技伦理是内在自生的而不是外部强加的。这一点很重要，说明不管如何排拒，伦理是不

应该也不可能被排拒的。 

    3、科技专家角色多样化，肩负重大社会责任。爱因斯坦曾说，在科学的庙堂里有各种各样的人，其中最受上帝宠

爱的是少数毫无功利动机、一心一意探索真理的人。科学家曾被普遍认为是关在实验室里只同瓶瓶罐罐打交道的“象

牙塔”中人。追求真理是他们唯一合法的目标，关心应用倒有失身份，甚至“脱下了科学家的帽子”。然而，科学技

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不仅使科学与技术紧密联系起来，而且使科技同政府、企业、市场紧密联系起来，成了政

府行为、商业行为等。 

    与此相适应，科技专家的角色多样化了，或者形象地说，他们头顶的“帽子”多了。他们要向政府、企业或基金会

之类争取项目和经费，要关心知识成果如何转化为专利、转化为产品。他们可能是政府或企业的雇员，或者企业的股



东、老板，是知本家或资本家。这样，在科学庙堂里像爱因斯坦、居里夫人那样的“纯粹”科学家可能更少了，而关

注功利也成了“合法的目标”。随着科技专家角色的多样化，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种种利益冲突。对于同一件事，例如

转基因作物，由于角色不同，有的科学家竭力支持，有的则坚决反对。同一保健品，有的科学家说得花好稻好，捧上

了天；有的则认为一无是处，假冒伪劣。在日本水俣病事件和围绕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的争论中，有的科学家

受雇于人，出来否认重金属废水和农药对环境的污染，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因此，如何使科技更好地为人类造

福，科技专家肩负重大社会责任；而要担此重任，就必须坚守伦理的底线，不囿于一己之私利。50年前，罗素、爱因

斯坦等名流之所以要发表宣言，就因为人类面临核战争的威胁，科学家要勇于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承担社会责任，

这正是“学会用新的方法来思考”的主要旨趣。 

    基于上述，可以说现代科技与伦理产生冲突是必然的，需要伦理也是必然的。由此，科技伦理的兴起和发展就顺理

成章了。 

    人：科技层面地位下降和伦理层面价值上升 

    科技伦理像其他伦理一样，主要关注人的伦理诉求和伦理状况。而人在科技层面的地位趋于下降和在伦理层面的价

值不断上升，这样一幅奇特的图景也许最能反映现代科技与伦理之间的相互冲突和相互需要。 

    19世纪上半叶，英国流传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有一位手艺高强的发明家造出了一个灵巧的“人”。这个

“人”在举止动作上与英国绅士十分相似，就连内部的齿轮、螺旋发生的杂音也带着地道的标准英语的腔调。但它缺

少一个灵魂，于是向那位制造者要灵魂，吓得那位制造者连忙逃跑。这个“人”一直追到欧洲大陆，高喊着：“给我

一个灵魂！”从某种角度看，现今所上演的不依然是这样的故事吗？ 

    人曾被誉为万物之灵、天之骄子，是上帝最得意的创造，唯一具有“灵魂”(思维)的智慧生命。然而，16世纪的

维萨里把解剖刀伸向人体，17世纪的哈维以人为实验对象，18世纪的拉美特利说：“人是机器”，19世纪的魏尔肖

认为“人是细胞”。到了20世纪，摩尔根、沃森等科学家更进一步，指证人是基因、DNA等生物大分子。这固然有

利于研究的深入，但人的“灵魂”也被消解了。现在，从外部到内部，从宏观到微观，人都成了科学研究的对象，不

仅不断被肢解，而且逐步被商业化。辅助生殖使精子、卵子、子宫成为交易的对象；器官移植使肾、肝、角膜等成为

炙手可热的商品；“肥胖基因”等成了某些人的专利。如果“克隆人”出现，那么，整个人都成了可能“订制”的产

品。在医患关系中，人也被物化，成了各种检查的指标。 

    信息科技强化了这一趋势。一方面，网络使人的隐私空间缩小，人的自由受到诸多限制甚至控制。另一方面，智能

机器人的发展表明机器人不仅可以取代许多人的工作，而且可能拥有超过人的某种智能。比如，IBM公司的机器人

“深蓝”战胜了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人类的命运如何，会不会被机器人所取代，甚至成为机器人的奴隶？有的

科学家明确表示：未来不再需要人。有的则描绘了这样一幅悲凉的画面：在撒哈拉大沙漠和海岸边，数万万人拿着木

铲机械地铲来铲去。原来，人类已成为“多余的动物”，再也无事可做了。 

    作为反拨，在伦理层面人的价值却日益受到重视而不断上升。众所周知，二战期间发生了希特勒法西斯屠杀犹太人

的罪行，包括种种灭绝人性的人体试验。在中国，日本细菌部队731等也进行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活体实验。他们的

一个共同借口都是科学。有鉴于此，著名科学史学家乔治·萨顿锐利地指出：科技专家的“技术迷恋症”有可能与人道

产生矛盾。他说：“他们对技术的专注以及由此而来的麻木不仁和无知无觉达到那样一种程度，致使他们的精神对人

性已完全排斥，他们的心灵对仁慈已毫无感觉。”因此，他主张科学的人性化，“我们必须准备一种新的文化，第一

个审慎地建立在科学——人性化的科学之上的文化，即新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将赞美科学所含有的人性意义，

并使它重新和人生联系在一起”。 

    这种新人文主义或科学人文主义战后逐步发展，成为当今重要的社会文化思潮，也是推动科技伦理兴起和发展的重

要力量。在我看来，还是指导科技伦理的基本理念。生命伦理学有公认的四大原则，即行善、自主、不伤害和公正。

显而易见，这些原则都是针对人而言，围绕人而展开的，也都是为了维护人的权利和尊严、增进人的福祉。不仅如

此，还具体落实到各种规范中。早在1947年，纽伦堡审判之后颁布的《纽伦堡法典》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人类受

试者的自愿同意是绝对必要的。”法典还规定受试者有权退出或终止实验。1964年，世界医学协会通过的《赫尔辛

基宣言》进一步规范和细化了人体实验的伦理准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确立了人的利益居先原则，当科学利益与

人的利益发生矛盾时，要服从人的利益：“在涉及人的医学研究中，应该将人类受试者的安康放在优先地位，其次才

是科学和社会的利益。”现在，《赫尔辛基宣言》已成为指导人体实验的基本文献。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进一步强调：人类基因组研究“应充分尊重人的尊严、自由与人权，并禁止基于遗传



特征的一切形式的歧视。” 

    早在18世纪，不朽的康德就曾一再指明人是目的而非工具。他如此动情地写道：“无论对自己或对别人，你始终

要把人看成目的，而不要把他看作工具或手段”，“人在本性上就是作为目的而存在，不能把他当作‘物’看待。”

说得多么好多么深刻啊！可是，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以及市场化的扭曲，这一道德的首要原则却被逐渐

淡忘，“技术至上命令”反倒广为流传。人类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科学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国医疗卫生

改革之所以基本不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伦理缺失，太不公平。当今，人的权利意识的重新觉醒，正是为了汲取历

史的教训，使科技不忘其根本宗旨，更好地为人类造福。 

促进科技与伦理的良性互动 

    人的权利意识的重新觉醒催生出科技伦理。科学家的自律和社会责任，以及生命伦理、环境伦理、网络伦理等，已

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科技伦理是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重要领域。一方面，它要维护

科技的利益，保护和促进科技的健康发展，而不能成为科技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它又要维护人的权利和尊严，使

科技更好地为人类造福，而不是危害人类。正如美国前卫生与福利部部长D·沙拉拉所说：“我们不能创造一个医学科

学遥遥领先于医学伦理，抑或医学科学使我们基本的人道观、公正观及价值观黯然失色的世界。”因此，促进科技与

伦理之间的良性互动，寻求合理平衡，是科技伦理责无旁贷的任务，也是它存在的重大理由。 

    可是，这条路却坎坎坷坷。当伯格主动率先暂停基因重组实验，建议同行制订实验的安全规范时，遭到一些人的强

烈反对。他们表示在科学自由和科学的社会责任之间，宁肯选择科学的自由。在他们看来，伦理要求和规范是束缚科

学发展、外部强加的消极因素。毫无疑问，科学自由的原则应该受到尊重。然而，科学自由是否意味着科学家可以为

所欲为，是否与社会责任水火不容？后来的实践无可争辩地表明，基因重组实验的规范非但没有束缚基因重组的发

展，反而是对它的一种有效且有力的保护和支持。 

    最近，业已退休的伯格又挺身而出，呼吁放宽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限制。他认为，胚胎干细胞研究有利于治病救

人，不应该加以“败坏伦理、摧毁生命”之类的恶名。伯格教授一身而二任：30年前，他为基因重组的伦理规范而奔

走呼号；30年后，他则为放宽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限制而摇旗呐喊。这非常耐人寻味。它告诉我们，促进科技与

伦理的良性互动需要同时把握两个要点。首先，千万不能干阻碍科学发展的蠢事。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今，都存在

用“不合伦理”来束缚、压制科学发展的事例。我国的科学还年轻、还落后，在国际竞争空前激烈的当今时代，尤其

不能做阻碍科学发展的蠢事，要为科学发展创造良好的伦理环境。其次，坚持伦理规范。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今，

也都存在借口科学而不顾伦理，从而侵犯人的权利和尊严的事例。这同样有损于科学的声誉，不利于科学的健康发

展。因此，必要的合理的伦理规范必须坚持，马虎不得。 

    那么，科技与伦理之间能否良性互动、合理平衡？不容易，但并非不可能。既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又加以严格的

伦理规范，便是一个好例。英国沃诺克委员会建议胚胎研究以14天为界限，既给科学家广阔的空间，让他们在这个新

舞台上施展聪明才智；又充分尊重胚胎、尊重人的权利和尊严，为治病救人的人道主义事业开拓了新的领域，更说明

充分发挥科学家和伦理学家的共同智慧，让他们充分对话和交流，并与公众对话和交流，良性互动和合理平衡是可以

做到的。同时也说明，需要合适的平台和机制(如规范的有效的伦理委员会)。目前我们所欠缺的，正是这种平台和机

制。 

来源：http://www.univs.cn/univs/hust/content.php?id=102999 

 
 

 

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100732 电话与传真：0086-10-85195511 

电子信箱：cassethics@yahoo.com.cn 


